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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

全区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高质量

发展工作情况，发布了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优化

破产制度运行，注重企业救治和债

权人利益保护，充分践行善意文明

执行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通辽市某畜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破产重整案

【基本案情】通辽市某畜牧业

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作为通辽

市畜牧业中的龙头企业，该公司在

养殖规模、客户资源、市场份额等

多方面处于业内领先地位。近年

来，受公司内部管理缺陷以及过度

扩张等因素影响，公司发生资金链

断裂，债务规模不断增加、企业偿

还能力持续下降，负债高达3.18亿

元，引发多重危机。在资不抵债无

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债权人向法

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18 年 10

月 5 日，通辽中院裁定受理该公司

破产清算案。

案件受理后，通辽中院第一时

间确定破产管理人，经审查确认，

某 畜 牧 业 公 司 职 工 债 权 70 人

221.84万元、税款债权260万元、普

通债权 166 家 3.13 亿元，但剩余可

变现固定资产估值只有6720万元，

破产清算模式下的普通债权清偿

率仅为8.6%。通辽中院破产审判团

队深入研判，向债权人释明破产重

整程序能够帮助企业恢复“造血功

能”、有利于解决债权债务问题，并

说服其主动将清算程序转换为重

整程序。

经法院与破产管理人多方沟通

和实地考察，最终于2020年9月为

某畜牧业公司成功引入战略投资

方，在资金投入、公司治理、品种更

新、产品销售等方面对某畜牧业公

司予以支持。市中院于2021年10月

13 日依法审查并裁定批准了某畜

牧业公司《重整计划》，由某畜牧业

公司原股东将所有股权无偿转让给

战略投资人，计划通过5年时间，实

现100%清偿职工债权和国家税款，

普通债权 50 万元以内部分获得

38%清偿、50 万元以上部分获得

30%清偿，受偿比例远高于破产清

算，最大限度维护了债权人权利。

【典型意义】在本案中，法院没

有一清了之，而是积极通过重整制

度对企业进行挽救，引入战略投资

方，带来了资金和养殖技术的更

新，最后成功救活了困难企业、稳

住了就业、减少了债权人的损失，

使企业能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该案为法院提升破产审判工作水

平、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积累了有

益经验。

某房地产公司破产管理人与

秦某破产撤销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2012 年 10 月，某

房地产公司向某小贷公司借款

1500 万元。2014 年 7 月，某小贷公

司与秦某、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某小贷公司

将其拥有的 1500 万元债权转让给

秦某，秦某有权直接向债务人主张

债权。2014 年 8 月，某房地产公司

与秦某、某学院共同签订《公寓使

用收益权转让合同》，约定某房地

产公司以其对某学院所享有的公

寓使用费收益权抵顶秦某受让的

上述借款债权，后秦某于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1 月将上述受让的收

益权全部转让给第三人刘某。

2015 年 5 月，一审法院受理某

房地产公司破产和解申请，破产案

件审理中，某房地产公司破产管理

人认为某房地产公司将某学院的

公寓使用收益权转让给秦某构成

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向

一审法院提起本案破产撤销权之

诉，请求撤销某房地产公司与秦某

签署的《公寓使用收益权转让合

同》。一审法院以案涉债权转让并

不构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行

交易为由，驳回某房地产公司破产

管理人的诉讼请求后，某房地产公

司破产管理人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为破产撤销

权之诉，涉及民间借贷、债权转让

以及破产撤销权多种法律关系。二

审法院对本案的债权转让是否构

成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行交易

进行了分析判断，较好地平衡债权

转让人、债权受让人及破产企业各

方权益。该案有利于促进产权保

护，营造市场主体诚信经营的氛

围，对人民法院今后审理相关案件

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某煤炭运输公司与某热力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申请执行人某煤

炭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

某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按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

调解书，被执行人应一次性向申请

执行人支付购煤款77万余元，并支

付利息和案件受理费。

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依法冻

结了被执行人的银行账户，冻结了

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 30

余万元，并前往被执行人住所地进

行现场调查，对被执行人经营设备

进行查封。经对被执行人财产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被执行人确无

能力一次性全部履行。执行法院考

虑到该案执行时已是冬季取暖期

间，被执行人作为当地供热公司，

如对被执行人继续强制执行，将对

被执行人的生产经营和当地群众

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执行法院给

双方当事人做了充分的调解工作，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极其配偶

主动提出为被执行人提供担保，申

请人同意解除对被执行人账户的

冻结和生产经营设备的查封，并同

意被执行人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目

前被执行人已全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本案在执行过程

中，充分践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

按照审慎谦抑、平等保护、用法灵

活、严格审查等原则，通过将自然

人为公司提供执行担保，灵活置换

查封财产，对公司账户进行解冻，

并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分期履行案件款，确保申请执

行人能够兑现胜诉权益的同时，最

大限度减少强制执行对被执行人

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某能源有限公司与某煤矿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申请执行人某能

源公司承包了被执行人某煤矿的煤

矿工程，工程竣工验收后，被执行人

拖欠申请执行人工程款1500万。后

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

被执行人仍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

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执行法院立案

后，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责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但被执

行人拒不履行且拒绝报告财产，执

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依

法采取限制高消费强制措施，并通

过网络查控冻结了被执行人的五个

银行账户共 140 万元，依法扣划后

向申请执行人发放。执行法官多次

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并向

其详细解释了拒不履行的法律后

果，在强大的执行震慑下，被执行人

先后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了 300 万

元、500万元、200万元、360万元，申

请执行人的全部胜诉权益得以保

障，且该案从立案到申请执行人收

到全部案款用时仅43天。

【典型意义】法治化营商环境

对执行工作的要求体现在人民法

院办理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率上，

企业的胜诉权益通过强制执行得

以快速兑现，既充分保障了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促进了诚信社

会建设。该案在办理过程中，准确

把握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以国家

强制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

点，会用、用足、用好惩戒措施和强

制措施，及时保障了胜诉当事人实

现合法权益。

新闻发布会现场

内蒙古高院发布“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